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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政字〔2018〕72 号 

 

高青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高青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确权登记

颁证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

部门，有关单位： 

《高青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确权登记颁证管理办法（试行）》

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高青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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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确权登记颁证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省水利厅、财政厅《关于加强小型农田水利设

施运行管护的指导意见》（鲁水农字〔2014〕52 号）要求，为明

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权属，落实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建立良

性运行机制，确保工程安全运行和效益充分发挥，结合我县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权属主要包括设施的产权与

使用权。产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该设施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

益和处分的权利。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不改变该所有权权属以及工

程用途而依法加以利用以及取得收益的权利。 

第三条  根据省水利厅、财政厅《关于加强小型农田水利设

施运行管护的指导意见》（鲁水农字〔2014〕52 号）确定设施的

产权人和使用权人。 

 

第二章  登记程序 

 

第四条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首次登记，是指小型农田水利设

施的产权与使用权第一次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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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县水务局负责县域范围内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所有

权、使用权的登记、颁证工作。 

第一节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登记范围 

第六条  符合登记条件的设施为：县级以下管理的灌区渠系

及配套建筑物、小型节水灌溉工程、量测水设施、小型泵站、小

型水库、水塘、机井等。 

第七条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不予登记。 

第二节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登记 

第八条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登记，由设施产权人提出申

请。 

第九条  申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首次登记的，应当提交

下列材料： 

（一）登记申请表； 

（二）申请主体的身份证明； 

（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平面位臵图；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所需材料。 

第三节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使用权登记 

第十条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使用权登记，由设施使用权人提

出申请。 

第十一条  申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使用权首次登记的，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 4 - 

（一）登记申请表； 

（二）申请主体的身份证明； 

（三）获得使用权证明材料，如产权人与使用权人签定的合

同协议等；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所需材料。 

第四节  登记流程 

第十二条  申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证与使用权证的权

利人提供有关申请材料。 

第十三条  县水务局对申请人提供的有关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经审查符合条件的，给予办理产权与使用权登记。 

第十四条  按照“谁核定谁负责”的原则，由审核人员全面审

查权利状况、自然状况和限制性提示状况后，登记形成登记簿。 

第十五条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与使用权登记免收登记

费，完成登簿后，由权利人凭身份证明领取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

权证。 

第十六条  权利人可以委托他人代为申请小型农田水利设

施权属登记，代理权属登记的，代理人应当向县水务局提供权利

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第十七条  申请共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权属登记的，县水务

局向全体共有人合并发放一本权属证书；共有人申请分别持证的，

可以为共有人分别发放权属证书。共有权属证书应当注明共有情

况，并列明全体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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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下列情形，县水务局应当依据国家规定予以办

理： 

（一）小型水利设施权利发生转移、变更或注销申请登记的； 

（二）权属证书污损、破损和遗失、灭失申请换发或补发的。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十九条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设

施产权或使用权的证明，是国家政策补贴的重要依据，权利人应

妥善保管。 

第二十条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权属登记的产权人即为小型

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的主体，应承担设施维修养护责任；

产权人也可通过与使用权人签署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维护协

议，将设施使用权和设施维修养护责任委托给使用权人。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如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的，以法律法规为

准。本办法由县水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1 月 17 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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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 

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16 日印发 


